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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 2025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

会议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

强化同固定资产投资、财源建设、市级重点工程等工作的系统集

成与协同配合，统筹推进土地有序供应，稳定预期、激发活力，

推动首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。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

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117 号）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计划指标

（一）总量

2025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供地计划”）坚持

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保持各地类总量稳定，优化各类要素空

间结构布局，保障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。安排建设用地供应总量

3165-3665 公顷，分列城乡建设用地和特交水用地。其中，城乡

建设用地安排2625-2725公顷；特交水用地安排540-940公顷。

（二）用地结构

安排住宅用地 955-1015 公顷，其中商品住宅用地安排弹性

指标 240-300 公顷，保障性住房用地 475 公顷（包括中央军队住

房用地 80 公顷），住宅用地入库 240 公顷；安排产业用地

470-510 公顷，其中研发用地 80 公顷，工业用地 230 公顷，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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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用地 50 公顷，商服用地 50-70 公顷，乡村产业 60-80 公顷；

安排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650 公顷、交通运输用地 950-1350

公顷（城市道路及交通设施用地 550 公顷、对外交通及设施用

地 400-800 公顷）、特殊用地 30 公顷、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0

公顷。

2025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安排（单位：公顷）

（三）空间布局

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，持续强化“一核一主一副、两

轴多点一区”圈层协同的城市空间结构，统筹考虑各圈层差异化

发展用地需求，土地供应向重点功能区、产业园区、轨道交通站

点周边等重点区域倾斜，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

大化。

中心城区（含核心区）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供应总量

25%。核心区持续推进核心区控规实施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，重

点推进中央政务功能保障、老城整体保护、宜居城市建设等工作；

中心城区坚持减量提质和重大项目建设一体推进，坚持疏提并

举，稳步优化城市整体功能。

平原新城地区（含城市副中心）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



— 3 —

供应总量 60%。城市副中心聚焦以副辅主、主副共兴，以示范带

动非首都功能疏解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目标，不断提升城市

承载力和吸引力；多点地区对标城市副中心重点完善城市功能，

提升疏解功能综合承载力，着力打造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

集聚区。

生态涵养区土地供应规模约占全市土地供应总量 15%。统筹

好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适度承接科技创新、国际交往、文

化服务、旅游休闲、健康养老等城市功能，发挥好圈层生态价值、

社会价值、文化价值，推进满足市民多元需求、提高市民生活品

质的乡村产业发展。

二、土地供应导向

落实“十四五”时期目标任务，谋划“十五五”工作部署，

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，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，

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。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，加快建设现

代化产业体系、支撑实体经济发展，不断完善居住用地周边市政、

公服、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，着力打造具有活力和韧性的区域中

心。坚持规划引领计划，要素保障项目，推动市区协同，提升各

类设施投资效益。

（一）严守底线，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

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

界“三条控制线”。落实总规减量要求，全市城乡建设用地减量

重点由总量管控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转变，2025 年度全市安

排城乡建设用地净减量任务 540 公顷，落实二绿地区减量腾退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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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350 公顷。继续引导供应存量建设用地占比 65%左右。

（二）以需定供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

顺应房地产发展趋势，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，盘活

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，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。加大站城融合

力度，优先在轨道站点周边等设施较为完备地区开发建设，适度

提高建设强度，打造微中心。推动“好房子”试点实施，提升住

房品质。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，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

住房需求潜力。根据保障性住房年度建设计划，统筹安排各类保

障性住房用地供应，聚焦“快修保食洁”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运

行保障人员的“一张床”“一间房”住房问题。稳步提升保障性

住房空间供给质量，优先向现状和近期建设的轨道站点周边以及

重点功能区周边布局。

（三）增存统筹，支撑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

落实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，持续向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

示范区和中国（北京）自由贸易试验区、“三城一区”、中关村国

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、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精准配置产业用

地。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、用途合理转换，盘活存量土地和低

效用地。优化完善高精尖产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政策，鼓励“先

租后让”。按照不低于 80％的比例推动产业用地向产业发展重点

领域、重点功能区集聚，重点保障智能制造、产业互联网、医药

健康等产业用地需求。

（四）区域协同，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保障水平

进一步加强行业引导力度，聚焦轨道站点、重点功能区、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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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新城等优势地区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、公服资源、政策创新的

协同，提高各类设施用地的精准供应和投资的有效性。适度探索

用地时空多元共享、功能灵活转化，注重公益类设施近远期动态

调整和全时段复合利用相结合，统筹兼顾地块内部及周边公益性

需求，整体提高“七有”“五性”水平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坚持节约集约用地

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《关于 2024 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55 号）要求，坚持既算“增量”账，更

算“存量”账，加大挖掘存量资源，增强土地使用的灵活性和适

应性。有效衔接全市土地储备计划、批而未供用地处置工作，持

续推进节约集约用地。

（二）强化市区两级主体责任

实行指标分类管理，市区两级部门共同推进落实中央军队住

房和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、城市道路及交通运输用地、特交水用

地等 1820-2220 公顷指标。各区统筹落实住宅用地、研发用地、

商服用地、工矿仓储用地、乡村产业用地 1345-1445 公顷及净减

量 540 公顷指标。强化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综合统筹协调的职责，

充分发挥各类用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市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土

地开发项目周边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灾后恢复重建等各类超

长期国债项目审批手续；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牵头建立滞销片区去

化推进及已供项目促开工机制；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牵头建立土地

供应保成交机制；减量规模指标的完成情况纳入市政府绩效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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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

（三）提高计划调控效率

强化供地计划的执行率，通过抓项目，促供地，计划指标对

应用地清单，随责任分解方案一并印发，并形成相应的空间数据

库，各责任主体根据供地计划项目清单，明确供应时间，推动项

目实施。在供应总量结构相对稳定、空间布局相对优化的基础上，

年中可对清单内用地进行适当增补，适应市场需求。

（四）推进乡村全面振兴

各区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，促进城乡融合

发展，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，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

场。

本计划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